
东莞市横沥镇人民政府文件

横府〔2019〕22 号

横沥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关于规范横沥镇建设
工程招投标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有关单位：

《关于规范横沥镇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业经镇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

横沥镇人民政府

2019年10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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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横沥镇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工作
的指导意见

为维护建设市场的正常秩序，保证招投标活动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和高效运行，根据《东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东府〔2019〕18 号）和《关于规范我市政府采购工程及

工程前期配套服务招标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东财〔2019〕

25 号）的规定，并结合我镇实际，特制定本指导意见，具体如

下：

一、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镇招投标服务所招标的镇、

村集体建设工程招标限额标准

（一）400 万元以上的施工项目、200 万元以上的设备、材

料等货物采购，100 万元以上造价咨询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

服务的采购，必须进入市公共资源工程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

交易中心”）招标。

（二）镇集体工程 100 万元—400 万元的施工项目，可进

入镇招投标服务所招标，也可按照《关于规范我市政府采购工

程及工程前期配套服务招标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东财〔2019〕

25 号）的规定，采用非招标方式实施、采用政府采购或协议供

货。400 万元以下的装修和修缮工程，按照《关于规范我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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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采购工程及工程前期配套服务招标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东

财〔2019〕25 号）的规定实施。

（三）村集体工程 20 万元—400 万元以下的施工项目，必

须进入镇招投标服务所招标。

（四）镇集体工程 100 万元以下、村集体工程 20 万元以下

的施工项目，不纳入政府采购、协议供货和招标范围，可由建

设单位自行组织实施。合同价按预算审定价（不含安全防护、

文明施工单列费）为基价，按“市交易中心”同类工程上一年

度中标价下浮率下浮后的价格+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单列费。

（五）镇集体工程 100 万元以下的造价咨询、勘察、设计、

监理等服务，建设单位可按《关于规范我市政府采购工程及工

程前期配套服务招标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东财〔2019〕25

号）执行，也可选择进入镇招投标服务所招标。村集体工程 50

万元—100 万元的造价咨询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，建设

单位必须进入镇招投标服务所招标，50 万元以下的，不纳入招

标范围，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实施，合同价应按低于预算审定

价的 80%确定。

（六）所有限额按工程最终结算价为准。

二、招标公告的发布方式及公示时间

（一）进入“市交易中心”招标的项目，按《东莞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<东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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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东府〔2019〕18 号）规定公示。

（二）进入镇招投标服务所招标的工程，必须在镇电视台、

政府网站、镇招标投标服务所及属地村（社区）公告栏发布，

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。

三、评标办法

（一）进入“市交易中心”招标的项目，按其规定执行 。

（二）进入镇招投标服务所招标的工程，绿化工程、土方

工程、造价咨询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，均采用最低价中

标的方式，设计招标采用团队招标，不采用方案招标，其它工

程施工招标采用“简易招标法”。

四、最高限价（镇招投标服务所招标的工程）

（一）施工招标的最高限价以预算审定价为基价，按“市

交易中心”同类工程上一年度中标价下浮率的 50%下浮后的价

格为最高限价，且单项合同工程最终结算总价不能超过 400 万

元。

（二）造价咨询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类的最高限价，

估算合同价 50 万元以下的，以预算审定价的 80%为最高限价，

且单项合同最终结算总价不能超过 50 万元。估算合同价 50 万

元—100 万元的，以预算审定价的 70%为最高限价，且单项合

同最终结算总价不能超过 10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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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

（一）提交招标审查的资料、招标文件范本、招标保证金、

最高限价等，均按照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东莞市建设工

程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东府〔2019〕18 号）及

“市交易中心”的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本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镇政府及其工作部

门过去制定的文件中与本指导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指导意见为

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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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沥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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